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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对过境货物监管办法

（员怨怨圆年员园月猿园日海关总署令第猿愿号发布）

第一条摇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加强
海关对过境货物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特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所称“过境货物”系指由境外启运，通过中国
境内陆路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

“经营人”指经国家经贸主管部门批准、认可具有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业务经营权并拥有过境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经营范围（国际

多式联运）的企业。

“承运人”指经国家运输主管部门批准从事过境货物运输业

务的企业。

第三条摇对同我国签有过境货物协定的国家的过境货物，或
属于同我国签有铁路联运协定国家收、发货的，按有关协定准予过

境；对于同我国未签有上述协定国家的过境货物，应当经国家经

贸、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入境地海关备案后准予过境。

第四条摇过境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属海关监管货物，应当
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拆、提取、

交付、发运、调换、改装、抵押、转让，或者更换标记。

第五条摇装载过境货物的运输工具，应当具有海关认可的加
封条件和装置。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对过境货物及其装载装置

加封。运输部门和经营人，应当负责保护海关封志的完整，任何人

不得擅自开启或损毁。

第六条摇经营人应当持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向海关申请办理报关注册登记手续。经海

关核准后，才能负责办理报关事宜。上述企业的报关员应当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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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考核认可。

第七条摇下列货物禁止过境：
（一）来自或运往我国停止或禁止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货物；

（二）各种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及军需品（通过军事途径运输

的除外）；

（三）各种烈性毒药、麻醉品和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

毒品；

（四）我国法律、法规禁止过境的其他货物、物品。

第八条摇过境货物进境时，经营人应当向进境地海关如实申
报，并递交下列单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过境货物报关单》（一式四份，式

样见附表）；

（二）过境货物运输单据（运单、装载清单、载货清单等）；

（三）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发票、装箱清单等）。

第九条摇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查验过境货物。海关在查验
过境货物时，经营人或承运人应当到场，按照海关的要求负责搬移

货物，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装，并在海关查验记录上签字。

第十条摇过境货物经进境地海关审核无讹后，海关在运单上加盖
“海关监管货物”戳记，并将二份《过境货物报关单》和过境货物清单

制作关封后加盖“海关监管货物”专用章，连同上述运单一并交经营

人。

经营人或承运人应当负责将进境地海关签发的关封完整及时

地带交出境地海关。

第十一条摇过境货物自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
的，海关视其为进口货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一

条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摇过境货物应当自进境之日起六个月内运输出境；
在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可以延期，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过境货物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出境的，海关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三条摇过境货物在进境以后、出境之前，应当按照运输主
管部门规定的路线运输，运输主管部门没有规定的，由海关指定。

根据实际情况，海关需要派员押运过境货物时，经营人或承运

人应免费提供交通工具和执行监管任务的便利，并按照规定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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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

第十四条摇过境货物进境后因换装运输工具等原因需卸地储
存时，应当经海关批准并在海关监管下存入经海关指定或同意的

仓库或场所。

第十五条摇过境货物出境时，经营人应当向出境地海关申报，
并递交进境地海关签发的关封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如货物有

变动情况，经营人还应当提交书面证明。

第十六条摇过境货物经出境地海关审核有关单证、关封或货物无
讹后，由海关在运单上加盖放行章，在海关监管下出境。

第十七条摇过境货物，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被迫在运输途中
换装运输工具，起卸货物或遇有意外情况时，经营人或承运人应当

立即报告所在地海关或附近海关，接受海关监管。

第十八条摇过境货物在境内发生灭失和短少时（除不可抗力
的原因外），应当由经营人负责向出境地海关补办进口纳税手续。

第十九条摇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情事的，海关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摇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摇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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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过境货物报关单

申报单位编号 海关编号

申报单位 过境运输工具及编号

地址及电话 装货单据号

进境口岸及日期 运单或提单号

进境运输工具 出境口岸

国际联运单据号 出境日期

进境地海关关封号 出境运输工具及编号

摇摇兹有下列货物从 国（地区）通过中国关境运往 国（地区），

保证自入境之日起 天内运输出境，在中国境内通过路线（地区）有

，请予审核、查验放行。

标记及号码 件数 货摇名 商品编号 重量 单位（公斤）价格 封志号

总数

摇摇以上申报各项准确无讹，如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过境货物监管
办法》及有关规定，愿意接受海关处理。

申报单位签章

申报日期摇摇年摇摇月摇摇日

此
栏
由
海
关
填
写

入境地海关

查验、封缄和押运情况

验放日期

其摇摇他
经办关员签章

出境地海关

复核放行情况

放行出境日期

其摇摇他
经办关员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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